云南云上云信息化有限公司用餐服务协议
补充协议

甲方：云南云上云信息化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信息产业园区兴园路云上云·云南省信息化中心（首期）项目1栋1101号
法定代表人：郭元萍
联系人：李承润
联系电话：15877960646

乙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官渡区世纪城金源国际商务中心2幢6A号
法定代表人：简国帅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定义与双方于2025年1月7日签订的《云南云上云信息化有限公司用餐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原合同”）中的定义相同。
鉴于甲方技术人员需至云南省地震局黑龙潭办公区信息中心驻场维护设备，日常会至黑龙潭办公区职工餐厅用餐，本着平等、诚信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在原合同基础上变更合同条款部分内容，特订立以下补充协议就甲方在乙方管理餐厅用餐付费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协议内容变更部分
（1） “服务期限：服务期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止”变更为“服务期限：服务期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2） “费用标准：甲方至黑龙潭职工餐厅用餐（与单位职工自助餐同标准），费用按照外来人员用餐标准：午餐20元/人次。”变更为“费用标准：甲方至黑龙潭职工餐厅用餐（与单位职工自助餐同标准），费用按照外来人员用餐标准：早餐10元/人次，午餐20元/人次。”
2、 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本协议与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
3、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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